
培正学普〔2019〕31号

广东培正学院关于开展2019—2020学年

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落实我校开展意识形态防范、扫黄打非、禁毒防艾、防火防盗防诈骗、防传销、防校园欺凌、防黑恶势力、防宗教渗透、防交通安全、防不良校园贷、防流行疾病等相关主题教育的工作。拟于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活动。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、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教育厅要求高校开展的相关安全主题教育工作。

二、目标及任务

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的目标：增强学生的各种防范意识，营造安全学习环境。

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的任务：一是广泛宣传发动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二是分层次、有重点、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教育工作；三是结合实际，开展丰富多彩、生动活泼、具有特色的十防主题教育工作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成立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程  玮

副组长：邓  惠   黄海峰   黄志均

组  员：王  铮   高  兴   孙  鸿   李鹏（会计学院）  彭著奎   龙淑桦   黄  玫   张小惠          
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处。

四、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开展时间安排
	序号
	主题
	开展时间

	1
	防火防盗防诈骗
	2019年9月

	2
	扫黄打非
	2019年10月

	3
	防黑恶势力
	2019年11月

	4
	防宗教渗透
	2019年12月

	5
	防流行疾病
	2019年9月、2020年2～3月

	6
	防校园欺凌
	2019年9月、2020年3月

	7
	防传销
	2019年10月、2020年4月

	8
	防不良校园贷
	2019年10月、2020年5月

	9
	禁毒防艾
	2019年6月

	10
	防交通安全
	国庆节、“五一”节寒暑假假期前

	11
	意识形态防范
	重大时间节点前后  
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广泛发动。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可围绕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开展时间安排，结合本部门的实际，设计和组织开展具有本校特色的学风建设活动，深化教育效果。并与10月30日前把各二级学院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计划表上报学生处事务管理科。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领导要加强对辅导员老师开展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过程的管理和监督。
（四）活动结束后，各二级学院要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2020年7月10日前将总结材料上报学生处事务管理科。
附件：广东培正学院2019—2020学年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计划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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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2019—2020学年

“十一防”主题教育工作计划汇总表
	序号
	学院
	主题
	主题班会时间
	主题班会地点
	班级

（及人数）
	辅导员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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